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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气象局

2022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

2022 年，青岛市气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按照“中国气象局关于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

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 年）》的实施意见”的部署要求，

全面推进气象法治建设。现将我局 2022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

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强化气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组织领导。局党组始终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法治

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山东省气象局、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工

作要求，将推进气象工作法治化纳入重要议事日程。局党组

书记、局长认真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多

次组织召开党组会、局长办公会、专题协调会等对省人大气

象立法到青岛市调研、市人大地方性气象法规实施情况调研、

政务服务能力提升、法律法规学习等法治建设重要工作进行

专题研究，明确重点工作任务,细化工作措施，推动法治政府

建设各项工作扎实开展。着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

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、促进发展的

意识和能力。全年共组织党组集中法治学习 7 次、理论学习

中心组专题研讨交流 1 次、领导班子学法讲座 1 次。

二、不断提升气象政务服务能力。继续落实“放管服”改

革，将雷电防护装置图纸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、升放气球单位

资质认定、升放气球活动 4 项审批事项在“山东政务服务平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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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。对标先进城市，将雷电防护装置图纸设计审核和竣工验

收等 4 项审批事项全部承诺为“即办件”。落实国务院深化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的实施方案，制定了《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

者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许可事项清单》、《升放无人驾驶自

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（自由贸易试验区）许可事

项清单》和《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

定审批改革举措》、《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资

质单位的监督管理措施》，并在我局官方网站进行公布。在自

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升放气球单位资质认定时，实行告知承诺的

改革方式，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

的，当场作出许可决定。

三、依法履行事中事后社会监管。推进防雷安全重点单

位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、检测机构落实服务主体责任、气

象主管机构落实监管责任，制定《青岛市气象部门落实防雷

和升放气球安全监管责任工作清单》。上半年对 346 家防雷安

全监管单位、2 家升放气球资质单位实行执法检查和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，抽查检查覆盖率达 30%以上。下半年对

731 家防雷安全监管单位及 3 家防雷检测资质单位进行执法

检查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，实现防雷安全监管单位检

查全覆盖。开展防雷安全专项检查，抽查胶州、城阳、市区

3 家防雷重点单位和 1 家防雷检测机构。落实防雷安全监管

“3+2”模式，依托全国防雷减灾管理服务平台，建立防雷安

全监管信息落实情况整改反馈机制，防雷重点监管单位检测

报告关联覆盖率 100%，执法检查率 100%。落实省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集中抽查计划，配合应急部门开展对 6家烟

花爆竹企业、1 家防雷检测机构安全执法检查。联合市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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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对 1 家加油站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集中抽查。自行发起对

1家气象信息服务单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率及抽查事项覆盖率均达 100%。落实

省政府安委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防雷安全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与应急部门沟通协调，在化工园区加密雷电监测站点，建立

完善雷电综合监测预警系统，为青岛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提

供精细化的雷电灾害预警服务。落实《山东省升放气球管理

实施细则》,定期开展升放气球活动巡查。

四、广泛开展气象法律法规普法宣传。按照“谁执法、

谁普法”要求，充分利用 3.23 气象日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、

5.12 防灾减灾日、安全生产咨询日、12.4 国家宪法日等活动，

开展气象法律法规社会宣传，增强市民气象法律法规意识。组

织参加“全国气象部门第十八届全国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活

动”，向省局推荐 3 篇法治动漫微视频作品。积极配合省人大

立法调研组对《山东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立法

的调研工作，我局对青岛市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门

汇报，3 项修改意见被采纳。通过青岛日报、局官方网站发布

防雷安全检测和升放气球安全管理公告。通过青岛广播电台

“行风在线”栏目解答公众的气象法律咨询及提问。

2023 年，我局将紧紧围绕山东省气象局和市委市政府部

署安排，进一步完善气象法治体系，强化法治保障，不断提升

气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。一是推进《青岛市气象灾害防

御条例》和《青岛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》

修订。二是强化气象社会监管责任，依法履行监管职责。三是

继续深化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任务，优化气象许可流程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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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政务服务水平。四是加大普法教育宣传力度，继续组织实

施“八五”普法，提高广大气象干部职工和社会公众法治意识

和学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、主动性。

青岛市气象局

2023 年 2 月 27 日


